
信息披露6969 2025年6月28日 星期六
制作：董春云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简称：奥特佳 证券代码：002239 公告编号：2025-039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暨减少注册资本并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次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公司于2025年3月3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2025年4月16日召开2025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1；2025年6月6日召开第六届董
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2025年6月27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2《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鉴于公司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
因主动离职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公司将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79万股限制性股
票。

1审议此议案系因公司激励对象李建华先生因个人原因主动离职，按照相关规定公司将回购注
销该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80,000股限制性股票，详情请见公司于2025年4月1日在巨
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7）。

2审议此议案系因公司激励对象邵翌旻先生因个人原因主动离职，按照相关规定公司将回购注
销该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710,000股限制性股票，详情请见公司于2025年6月7日在巨
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4）。

上述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减少790,000元。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3,309,623,844股减少至 3,308,833,844股，公司注册资本将由 3,309,623,844元减少至 3,308,833,844
元。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凭有效
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
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

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公司债权人如需债权申报，需提供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文件的复印

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
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
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进行债权申报，债权人需保证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债权人债权申报所邮寄的所有复印件，公司
不承担返还的义务。

（二）债权申报联系方式
债权人可采取现场、邮寄方式进行债权申报，采取邮寄方式进行债权申报的债权人需先致电公

司董事会办公室进行确认，债权申报联系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5年6月28日至2025年8月11日
（2）债权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南京市江宁区秣周东路8号
（3）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4）办公电话：025-52600072
（5）邮政编码：211111
（6）特别提示：以现场方式申报的，接待时间为工作日9:00-11:00；13:00-17:00，双休日及法定节

假日除外；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签收日为准，邮件封面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并于寄
出时电话通知公司联系人。

特此公告。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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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次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本公司于6月27日举行了2024年年度股东会，现将会议召开情况及决议内容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2025年6月27日14点。
（二）召开地点：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秣周东路8号公司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振坤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股东出席会议的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其授权代理人共计803人，代表股份627,587,216股，占奥特佳公司总

股份数的18.9625％。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计 2人，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

63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49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01人，代表股份625,957,2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132％。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共计800人，所持股份总数为42,170,750股，占奥特佳公司总股份的

1.2742％。
本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公司聘请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方湘子律师、谭美玲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提案采用非累积投票制方式投票，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现场表决按照公司章程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了计票、监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本公司
提供了本次股东会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616,001,6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539％；反对10,

226,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94％；弃权1,35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0,585,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5270％；反对10,226,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492％；弃权1,
35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238％。

（二）审议通过了《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615,995,3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529％；反对10,

282,8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85％；弃权1,30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0,578,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5120％；反对10,282,8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839％；弃权1,
30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040％。

（三）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615,974,3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496％；反对10,

283,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87％；弃权1,32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0,557,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4622％；反对10,283,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865％；弃权1,
32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512％。

（四）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16,248,9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934％；反对10,

090,3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78％；弃权1,24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0,832,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1134％；反对10,090,3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275％；弃权1,
24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592％。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16,061,3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635％；反对10,

296,5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07％；弃权1,22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0,644,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6685％；反对10,296,5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164％；弃权1,
22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151％。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15,395,3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573％；反对10,

934,5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23％；弃权1,25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9,978,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0892％；反对10,934,5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9293％；弃权1,
25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815％。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04,247,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811％；反对22,

105,5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223％；弃权1,23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8,831,4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6553％；反对22,105,5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4192％；弃权1,
23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255％。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16,011,4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555％；反对10,

261,7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51％；弃权1,31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0,594,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5502％；反对10,261,7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339％；弃权1,
31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159％。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16,525,7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375％；反对9,

874,6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34％；弃权1,18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1,109,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7698％；反对9,874,6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4160％；弃权1,
18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143％。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16,045,0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609％；反对10,

341,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78％；弃权1,20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0,628,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6299％；反对10,341,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219％；弃权1,
20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82％。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15,089,0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85％；反对11,

283,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80％；弃权1,21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9,672,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3629％；反对11,283,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7579％；弃权1,
21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92％。

其中，议案十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四、法律意见书主要内容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方湘子律师、谭美玲律师见证了此次股东会，并为此次股东会出具法律

意见书，发表结论性意见如下：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对议案的
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1.本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关于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01898 证券简称：中煤能源 公告编号：2025-021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及2025年
第一次A股和H股类别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告全文已于本公告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本公

司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7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黄寺大街1号中煤大厦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简称“股东周年大会”）、2025年第一次A

股类别股东会（简称“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简称“H股类别股东会”）
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公司A股股东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网络
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具体情况如下：

1.股东周年大会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4
12
2

9,974,957,054
7,645,970,840
2,328,986,214

75.2335
57.6677
17.5658

2.A股类别股东会出席情况
1.出席A股类别股东会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A股类别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A股类别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A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12
7,645,970,840

83.5443
3.H股类别股东会出席情况

1.出席H股类别股东会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H股类别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H股类别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H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1
2,329,386,214

56.722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周年大会、A股类别股东会及H股类别股东会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王树东

主持，采用投票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4人，非执行董事徐倩、独立非执行黄江天、独立非执行董事詹艳景因

其他公务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公司监事张巧巧因其他公务未能出席；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姜群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股东周年大会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644,984,340
2,266,414,805
9,911,399,145

比例（%）
99.9871
97.3134
99.3628

反对
票数

974,000
62,200,409
63,174,409

比例（%）
0.0127
2.6707
0.6333

弃权
票数
12,500
371,000
383,500

比例（%）
0.0002
0.0159
0.0039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645,914,940
2,328,277,244
9,974,192,184

比例（%）
99.9993
99.9696
99.9923

反对
票数
43,400
337,970
381,370

比例（%）
0.0006
0.0145
0.0038

弃权
票数
12,500
371,000
383,500

比例（%）
0.0001
0.0159
0.0039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645,958,340
2,328,353,244
9,974,311,584

比例（%）
99.9998
99.9728
99.9935

反对
票数
0

261,970
261,970

比例（%）
0.0000
0.0112
0.0026

弃权
票数
12,500
371,000
383,500

比例（%）
0.0002
0.0160
0.0039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645,970,840
2,328,985,214
9,974,956,054

比例（%）
100.0000
99.9999
99.9999

反对
票数
0

1,000
1,000

比例（%）
0.0000
0.0001
0.0001

弃权
票数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并实施2025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645,970,840
2,328,985,214
9,974,956,054

比例（%）
100.0000
99.9999
99.9999

反对
票数
0

1,000
1,000

比例（%）
0.0000
0.0001
0.0001

弃权
票数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继续给予公司发行债务类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645,958,340
2,328,985,214
9,974,943,554

比例（%）
99.9998
99.9999
99.9999

反对
票数
0

1,000
1,000

比例（%）
0.0000
0.0001
0.0000

弃权
票数
12,500

0
12,500

比例（%）
0.0002
0.0000
0.0001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资本支出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645,958,340
2,328,985,214
9,974,943,554

比例（%）
99.9998
99.9999
99.9999

反对
票数
0

1,000
1,000

比例（%）
0.0000
0.0001
0.0000

弃权
票数
12,500

0
12,500

比例（%）
0.0002
0.0000
0.0001

8. 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2025年中期财务报告审阅和年度财务报告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631,186,789
2,223,574,199
9,854,760,988

比例（%）
99.8066
95.4739
98.7950

反对
票数

14,771,551
105,405,185
120,176,736

比例（%）
0.1932
4.5258
1.2048

弃权
票数
12,500
6,830
19,330

比例（%）
0.0002
0.0003
0.0002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645,958,340
2,328,985,214
9,974,943,554

比例（%）
99.9998
99.9999
99.9999

反对
票数
0

1,000
1,000

比例（%）
0.0000
0.0001
0.0000

弃权
票数
12,500

0
12,500

比例（%）
0.0002
0.0000
0.0001

10.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628,253,308
2,040,333,286
9,668,586,594

比例（%）
99.7683
87.6061
96.9286

反对
票数

17,717,532
288,578,098
306,295,630

比例（%）
0.2317
12.3907
3.0706

弃权
票数
0

74,830
74,830

比例（%）
0.0000
0.0032
0.0008

11.00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的议案
11.01 议案名称：《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628,226,308
2,039,230,132
9,667,456,440

比例（%）
99.7679
87.5587
96.9173

反对
票数

17,732,032
289,756,082
307,488,114

比例（%）
0.2319
12.4413
3.0826

弃权
票数
12,500

0
12,500

比例（%）
0.0002
0.0000
0.0001

11.02 议案名称：《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630,206,705
2,124,923,501
9,755,130,206

比例（%）
99.7938
91.2381
97.7962

反对
票数

15,734,335
201,952,883
217,687,218

比例（%）
0.2058
8.6713
2.1823

弃权
票数
29,800

2,109,830
2,139,630

比例（%）
0.0004
0.0906
0.0215

11.03议案名称：《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645,958,340
2,328,985,214
9,974,943,554

比例（%）
99.9998
99.9999
99.9999

反对
票数
0

1,000
1,000

比例（%）
0.0000
0.0001
0.0001

弃权
票数
12,500

0
12,500

比例（%）
0.0002
0.0000
0.0001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5

8

9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制定并实施2025
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 2025 年
中期财务报告审阅和年
度财务报告审计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董

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3,002,832

33,002,832

18,218,781

32,990,332

比例（%）

100.0000

100.0000

55.2037

99.9621

反对

票数

0

0

14,771,551

0

比例（%）

0.0000

0.0000

44.7584

0.0000

弃权

票数

0

0

12,500

12,500

比例（%）

0.0000

0.0000

0.0379

0.0379
(三) A股类别股东会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类别股东会”相关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628,240,808
比例（%）
99.7681

反对
票数

17,717,532
比例（%）
0.2317

弃权
票数
12,500

比例（%）
0.0002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类别股东会”相关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628,226,308
比例（%）
99.7679

反对
票数

17,732,032
比例（%）
0.2319

弃权
票数
12,500

比例（%）
0.0002

(四) H股类别股东会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类别股东会”相关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H股

同意
票数

2,040,733,286
比例（%）
87.6082

反对
票数

288,578,098
比例（%）
12.3886

弃权
票数
74,830

比例（%）
0.0032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类别股东会”相关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H股

同意
票数

2,039,630,132
比例（%）
87.5608

反对
票数

289,756,082
比例（%）
12.439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五)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周年大会议案6、议案10、议案11.01、议案11.02，A股类别股东会议案1、议案2，H股

类别股东会议案1、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2. 除审议前述议案外，本次股东周年大会还听取了公司 2024年度独立非执行董事述职报告（该
报告无需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汶、董兴辉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周年大会、A股类别股东会、H股类别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00217 证券简称：中再资环 公告编号：临2025-040
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7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1号环球财讯中心B座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47
741,245,259
44.716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与会董事共同推举的董事张海航先生主持，会议采取

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4人，董事长邢宏伟先生和董事徐铁城先生因临时有其他行程安排未

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李刚先生出席会议；副总经理仲良喜先生、朱连升先生、任国政先生、彭晨先生列

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38,399,146
比例（%）
99.6160

反对
票数

2,093,138
比例（%）
0.2823

弃权
票数

752,975
比例（%）
0.1017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38,003,690
比例（%）
99.5626

反对
票数

2,113,338
比例（%）
0.2851

弃权
票数

1,128,231
比例（%）
0.1523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738,017,790
比例（%）

99.5645

反对

票数

2,133,938
比例（%）

0.2878

弃权

票数

1,093,531
比例（%）

0.1477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38,334,883
比例（%）
99.6073

反对
票数

2,403,776
比例（%）
0.3242

弃权
票数

506,600
比例（%）
0.0685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38,006,690
比例（%）
99.5630

反对
票数

2,110,238
比例（%）
0.2846

弃权
票数

1,128,331
比例（%）
0.1524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预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37,964,390
比例（%）
99.5573

反对
票数

2,160,338
比例（%）
0.2914

弃权
票数

1,120,531
比例（%）
0.1513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37,998,290
比例（%）
99.5619

反对
票数

2,127,838
比例（%）
0.2870

弃权
票数

1,119,131
比例（%）
0.151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38,473,883
比例（%）
99.6261

反对
票数

2,271,776
比例（%）
0.3064

弃权
票数

499,600
比例（%）
0.0675

9、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与控股股东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7,769,322
比例（%）
96.9929

反对
票数

2,247,638
比例（%）
2.0228

弃权
票数

1,093,531
比例（%）
0.9843

10、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与其他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6,774,022
比例（%）
96.0971

反对
票数

3,238,938
比例（%）
2.9150

弃权
票数

1,097,531
比例（%）
0.9879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6,739,522
比例（%）
96.0661

反对
票数

3,257,438
比例（%）
2.9317

弃权
票数

1,113,531
比例（%）
1.0022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议案名称

公司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公司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

关于公司 2024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年度预算方
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公司 2025年度财
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年中期分红
安排的议案

关于 2025年度与控股股东
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情况的议案

关于 2025年度与其他关联
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财务公司签订
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05,611,811

205,216,355

205,230,455

205,547,548

205,219,355

205,177,055

205,210,955

205,686,548

107,769,322

106,774,022

106,739,522

比例（%）

98.6346

98.4449

98.4517

98.6038

98.4464

98.4261

98.4423

98.6705

96.9929

96.0971

96.0661

反对

票数

2,093,138

2,113,338

2,133,938

2,403,776

2,110,238

2,160,338

2,127,838

2,271,776

2,247,638

3,238,938

3,257,438

比例（%）

1.0041

1.0137

1.0236

1.1531

1.0123

1.0363

1.0207

1.0898

2.0228

2.9150

2.9317

弃权

票数

752,975

1,128,231

1,093,531

506,600

1,128,331

1,120,531

1,119,131

499,600

1,093,531

1,097,531

1,113,531

比例（%）

0.3613

0.5414

0.5247

0.2431

0.5413

0.5376

0.5370

0.2397

0.9843

0.9879

1.0022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参加表决的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因议案9、10、11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方中国再生资源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中再资源再生开发

有限公司、中再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北京新兴新睿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银晟资本（天津）
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供销集团北京鑫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该议案的表决进行了回
避，该等股东所持股份未计入议案9、10、11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晓琴、王楠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8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448 证券简称：华纺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3
华纺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7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滨州市东海一路118号华纺股份有限公司。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35
122,774,531

19.4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由董事长盛守祥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独立董事李芳、毛志平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2人，出席2人；
3、董事会秘书丁泽涛出席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董事会2024年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489,911
比例（%）
98.95

反对
票数

1,124,500
比例（%）

0.92
弃权

票数
160,120

比例（%）
0.13

2、议案名称：监事会2024年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516,411
比例（%）
98.98

反对
票数

1,083,500
比例（%）

0.88
弃权

票数
174,620

比例（%）
0.14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338,611
比例（%）
98.83

反对
票数

1,233,600
比例（%）

1.00
弃权

票数
202,320

比例（%）
0.17

4、议案名称：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120,882,911 98.46 1,674,900 1.36 216,720 0.18
5、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全文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460,711
比例（%）
98.93

反对
票数

1,138,100
比例（%）

0.93
弃权

票数
175,720

比例（%）
0.14

6、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25年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462,811
比例（%）
98.93

反对
票数

1,131,700
比例（%）

0.92
弃权

票数
180,020

比例（%）
0.15

7、议案名称：关于与滨印集团互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242,911
比例（%）
98.75

反对
票数

1,343,500
比例（%）

1.10
弃权

票数
188,120

比例（%）
0.15

8、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350,911
比例（%）
98.84

反对
票数

1,234,700
比例（%）

1.01
弃权

票数
188,920

比例（%）
0.15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7
8

议案名称

关于与滨印集团互相提供
担保的议案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3,878,441
3,986,441

比例（%）

71.69
73.69

反对

票数

1,343,500
1,234,700

比例（%）

24.83
22.82

弃权

票数

188,120
188,920

比例（%）

3.48
3.49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二、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律师：赵清、董靖政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股

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程序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华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8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88653 证券简称：康希通信 公告编号：2025-044
格兰康希通信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有的基本情况
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股东潘斌持有格兰康希通信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康希通信”）股份23,517,12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54%；该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
股份，并已于2024年11月18日起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5年3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格兰康希通信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

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09）；公司股东潘斌因自身资金需求，拟于本减持计划
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和/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不超过12,734,4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3%。减持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

2025年5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格兰康希通信科技（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至 5%以下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37）；在
2025年3月27日至2025年5月30日，潘斌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2,293,073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0.54%。

近日，公司收到潘斌出具的《关于康希通信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在减持计划期间内，
潘斌减持公司股票3,321,079股，占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0.78%。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潘斌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不适用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23,517,126股
5.54%

IPO前取得：23,517,126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潘斌

2025年3月6日

3,321,079股

2025年3月27日～2025年6月26日

集中竞价减持，3,321,079股

11.20～12.84元/股
33,192,485.93元

未完成：9,413,321股

0.78%
不超过：3.00%
20,196,047股

4.76%
注1：以上表格中比例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格兰康希通信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00515 证券简称：海南机场 公告编号：2025-049
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7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海南省海口市互联网金融大厦C座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69
6,435,421,251

56.326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1、会议表决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2、会议召集人：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杨小滨；
4、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董事会秘书黄尔威先生出席会议；副总裁张婷婷女士、财务总监吴钟标先生、总裁助理赵红

旗先生、总裁助理李静女士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收购海南美兰国际空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89,560,094
比例（%）
98.4766

反对
票数

17,865,916
比例（%）
1.4790

弃权
票数

535,233
比例（%）
0.0444

2、议案名称：《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19,402,688
比例（%）
62.4574

反对
票数

2,409,826,388
比例（%）
37.4462

弃权
票数

6,192,175
比例（%）
0.0964

3、议案名称：《关于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76,164,271
比例（%）
97.3677

反对
票数

25,116,884
比例（%）
2.0792

弃权
票数

6,680,088
比例（%）
0.5531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3

议案名称

《关于收购海南美兰国
际空港股份有限公司控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关于为关联方提供担

保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189,560,094

1,176,164,271

比例（%）

98.4766

97.3677

反对

票数

17,865,916

25,116,884

比例（%）

1.4790

2.0792

弃权

票数

535,233

6,680,088

比例（%）

0.0444

0.5531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议案3为回避表决事项，海南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海航基础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海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雷、张光美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8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000031 证券简称：大悦城 公告编号：2025-036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

6月24日以当面送达及电子邮件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6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
议应参加表决董事8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8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姚长林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以下一项议案：

1、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商业管理专业能力、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董事会同意将商业管理中心

调整为商业事业部。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